	序号
	2019
	
	2025
	
	变更
	备注
	是否需补充差异试验

	
	条款号
	标题
	内容
	单位
	要求
	
	条款号
	标题
	内容
	单位
	要求
	
	变更类型
	对应检测方法变更
	检测设备变更
	
	

	1
	1
	范围
	额定电压为AC 220V，频率50Hz的道路和隧道照明用LED灯具
	/
	/
	
	1
	范围
	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1000V的道路和隧道照明用LED灯具
	/
	/
	
	1、所适用的产品的额定电源电压由220VAC, 50Hz调整为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1000V；2、将可调色温产品纳入范围
	无变化
	无变化
	
	否

	2
	4.1
	能效等级
	见表1
	lm/W
	见表1
	
	4.1
	能效等级
	
	lm/W
	道路照明用灯具见表1、隧道照明用灯具见表2
	
	1.路灯和隧道灯分别设置限值要求；2、更改了不同能效等级的光效限值，提升了2级能效限定值要求；3.将2500K以下灯具的限值要求单独列出；4.功率不再作为限值换份依据；5.明确额定相关色温分界点的色温偏差要求；6、规定了色温可调灯具的评价状态。
	无变化
	无变化
	
	核查报告，必要时补充差异测试

	3
	4.3
	光通维持率
	[bookmark: _GoBack]3 000h光通维持率不低于与额定寿命相关的光通维持率要求值。
	/
	/
	
	/
	/
	/
	/
	/
	
	1.删除光通维持率要求
	/
	/
	
	否

	4
	/
	/
	/
	/
	/
	
	4.4
	待机功率
	
	W
	≤2.5W
	
	对具有调光和色温可调功能的道路和隧道照明用 LED灯具,增加待机功率不应超过2.5W的要求
	有变化
	有变化
（功率计或交直流电压表/电流表）
	
	是



